
惠农区尾闸镇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一、行政处罚（1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备注

1

负责查处经营者未依

法取得营业执照，或取

得许可证未依法取得

营业执照从事营业活

动，依法对无证无照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进行

处罚。(查处与市场监管

部门职能相关的无照无

证经营行为。)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工作，建立有关部门分工负

责、协调配合的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工作机制。

第五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予以查处；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予以查处。

第六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予以查处。

第七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且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依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予以查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 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行政强制（0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原实施
部门

1

三、行政征收（0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原实施
部门

1



四、行政检查（6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原实施
部门

1

按照相关规定，协助惠

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食品经营场所进行食品

安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

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以及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

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在乡

镇或者特定区域设立派出机构。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普及食品安全知识，鼓励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增强消费者食

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

协助惠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发现的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协助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工作。

3

负责日常巡查，及时发

现商铺及个体经营户经

营违法违规行为，上报

行政审批和监管执法部

门，并协助有关执法部

门做好执法秩序维护等

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该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可以委托其他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同时强调了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

果承担法律责任。



序
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原实施
部门

4

开展基层综合行政执

法，加强执法队伍和执

法能力建设，落实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推进

行政执法“综合查一

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

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强化乡镇和街道的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职责。整合现有站所、分局

执法力量和资源，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以乡镇和街道名义开

展执法工作，并接受有关县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逐步实现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加强对乡镇和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规范执法检查、立案、调查、审查、决定等程序和行为，建立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实现全程留痕、可追溯、可追责。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做到依据公开、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结

果公开、过程公开。严格确定行政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惩治执法腐败现象，确保权力不被

滥用。建立健全乡镇和街道与县直部门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及协调协作机制。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外，

县直部门设在乡镇和街道的机构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继续实行派驻体制的，要建立健全纳入乡镇和街道统一指挥协

调的工作机制，工作考核和主要负责同志任免要听取所在乡镇和街道党（工）委意见。

5
配合相关部门打击非法

宗教活动

《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

第六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导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规章；

（二）掌握并报告辖区内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的基本信息以及宗教活动开展情况；

（三）做好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活动的管理，指导督促宗教活动场所依法办理规划、建设、消防

等相关手续，协助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违法行为；

（四）开展宗教活动场所日常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或者报告相关部门；

（五）做好辖区内宗教活动场所日常监管，化解处置宗教领域矛盾纠纷，及时报告并协助有关部门查处非法宗教

活动；

（六）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其他职责。

6

负责禁牧封育和舍饲养

殖的组织实施工作，开

展巡查，发现违法行为

及时制止并上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第四十五条 国家对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

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草原载畜量标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超载过牧。

《宁夏回族自治区禁牧封育条例》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禁牧封育的监督管理工作。发展

和改革、财政、公安、环保、农垦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禁牧封育有关工作。乡（镇）人民政府



序
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原实施
部门

具体负责辖区内禁牧封育和舍饲养殖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林业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禁牧区域的巡查制度、举报制度

和情况通报制度，加强对禁牧封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五、行政裁决（1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原实施
部门

1

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

同管理，依法开展农村

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

调解和处理土地承包

经营和土地经营权流

转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十二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

经营合同管理的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

第二十八条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

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

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

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

第五十五条 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

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第五条 农业农村部负责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的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

村经营管理）部门依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

第三十三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发生争议或者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

民政府等进行调解。当事人不愿意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

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